附件1：
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晋升教授必须具备的业务条件
在满足基本要求和教育教学要求的前提下，须具备下述条件中的2条，其中第一条为必备项。
第一条  发表被SSCI或A&HCI检索的学术论文1篇；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篇，其中被检索的学术论文2篇；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篇。
第二条  作为负责人承担省部级或国家级（含三级子课题）纵向科研项目1项；或作为负责人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改项目1项。
第三条  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1项（有个人获奖证书）；或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1项（一等奖总排序前3名，二等奖总排序前2名）；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（一等奖总排序前4名，二等奖总排序前3名）；或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1项（一等奖总排序前3名，二等奖总排序前2名）；或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（一等奖总排序前4名，二等奖总排序前2名，三等奖总排序第1名）；或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1项（一等奖总排序前3名，二等奖总排序前2名）。
第四条  主编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或有学术价值的专著、译著1部，其中个人撰写10万字及以上；或参编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或有学术价值的专著1部，其中个人撰写15万字及以上。
第五条  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国际竞赛或全国大赛一等奖1项；或指导的研究生获省级优秀学位论文。
